
理财产品临时公告

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益日开 188 号理财产品

说明书调整公告

尊敬的客户：

基于产品投资运作特点和收益特征，我司决定对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

益日开 188 号理财产品（产品代码：AF252548）业绩比较基准条款进行调整，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产品说明书“二、产品基本要素”中的“业绩比较基准”
调整要素 业绩比较基准

调整前

【A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D】类份额：【1.75%-2.35%】

【B】类份额：【1.65%-2.25%】

【E】类份额：【1.72%-2.32%】

【C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M】类份额：【1.75%-2.35%】

【S】类份额：【1.75%-2.35%】

【H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L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N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P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Q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X】类份额：【1.70%-2.30%】

【U】类份额：【1.75%-2.35%】

【Y】类份额：【1.68%-2.28%】

业绩比较基准测算依据：【本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，主要投向为现金、存

款、同业存单、利率债、短融、中票、PPN、公司债、资产支持证券等标准化债

权类资产。根据当前市场利率水平、组合目标久期、可投资债券的静态收益率、

债券杠杆操作等因素作为测算依据，扣除相关税费成本之后，综合得出产品的业

绩比较基准。业绩比较基准是基于产品性质、投资策略、过往经验等因素对产品

设定的投资目标。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

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，投资须谨慎。】

本产品收取的销售服务费可能因销售机构不同有所差异，从而导致测算的业绩比

较基准有所差异，请投资者关注管理人及销售机构相关信息披露。

调整后

【A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D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B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E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C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

【M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S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H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L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N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P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Q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X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U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【Y】类份额：【中债-新综合全价（1年以下）指数】

业绩比较基准测算依据：【本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，主要投向为现金、存

款、同业存单、利率债、短融、中票、PPN、公司债、资产支持证券等标准化债

权类资产。根据当前市场利率水平、组合目标久期、可投资债券的静态收益率、

债券杠杆操作等因素作为测算依据，扣除相关税费成本之后，综合得出产品的业

绩比较基准。业绩比较基准是基于产品性质、投资策略、过往经验等因素对产品

设定的投资目标。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

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，投资须谨慎。】

本产品收取的销售服务费可能因销售机构不同有所差异，从而导致测算的业绩比

较基准有所差异，请投资者关注管理人及销售机构相关信息披露。

以上调整拟于 2026 年 6 月 4 日生效。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约定，本理财

产品存续期间内，信银理财有权提前【2】个工作日向投资者发出通知，以

符合监管规定的方式对说明书条款进行补充、说明和修改，投资者不接受的，

可于最近一个开放日赎回理财产品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信赖与支持！敬请继续关注

信银理财正在热销的理财产品。

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6 年 6月 2日


